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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广告业企业资质认定办法

（2025年修订版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广告市场秩序，推动广州广告产业向专业化、规模化、

品牌化方向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《广告管理条例》

等法律法规，结合广州广告市场发展水平和服务能力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凡在广东省从事广告经营活动具有法人资格的广告企业，从

事设计、制作、发布、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业务的企业，广州市广

告行业协会会员企业，可依据本办法申请广告企业资质认定。

第三条 广州市广告企业资质标准由广州市广告行业协会制定，并负

责全市广告企业资质的认定和管理工作。设立广州市广告企业资质

认定委员会，开展广州一级、二级广告企业资质认定和年检工作。

第四条 为保障会员利益，广州市广告行业协会有效会员免费申报。

第二章 企业资质分类

第五条 根据广州市广告业发展的实际情况，引导企业向专业化、规

模化、品牌化方向发展，对申请资质等级的企业按实际经营内容与

核心竞争力的情况分为四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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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综合服务类：指以品牌服务为核心，为广告主提供广告传

播全过程、全方位服务的企业。服务内容包括市场调查、品牌传播

策略、创意策划、设计制作、公关活动、媒体策划与媒体广告资源

购买、广告效果研究等。

二、媒体服务类：指为媒体提供代理、销售、品牌运营以及为

广告主提供媒体策划、媒体广告资源购买等专项服务的企业。

三、设计制作类：指以广告设计、制作为主要业务内容的专项

服务型企业。服务内容包括影视广告、平面广告、互动（网络）广

告、户外广告等创意设计制作，企业品牌形象识别系统设计等。

四、数字营销类：指基于以互联网、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

交互式媒体，通过数字化多媒体渠道实现营销传播的精准化、可量

化和数据化，利用数字媒体的特性进行品牌传播活动的企业。

第三章 企业资质等级标准

第六条 广州市广告业企业资质等级分为二级：广州市一级广告企业；

广州市二级广告企业。其标准详见附件二《广州市广告业企业资质

等级标准（2025年修订版）》。

第七条 在《广州市广告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（2025年修订版）》中，

各类各级第一至四条标准，为企业申请资质等级的准入条件。

第四章 企业资质等级申请与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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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企业可向广州市广告行业协会申请资质等级，协会提出意见

后，报资质认定委员会评审、认定。

第九条 企业申请资质等级，按照《广州市广告业企业资质等级申请

书》“填写说明”要求填写，组织申请材料，按要求装订成册与电

子版一同报送。

第十条 除特殊情况外，广州市广告业企业资质认定工作原则上每年

开展一次。企业材料报送到协会秘书处办公室。

第十一条 企业资质认定委员会依据本办法，认真执行认定委员会

“工作规程”，严格按照“量化评分细则”，根据企业申请的类别

与等级，坚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进行资质等级评判。

第五章 企业资质等级有效期

第十二条 广州市广告业企业资质等级有效期为三年。

第十三条 需保留原资质等级企业，必须在期满前3个月内填报

《广州市广告企业资质等级申请表》。

第十四条 已经申请企业资质等级的企业可以简化申请材料（不

再提供公司章程、广告专业设备设施明细表、自主产权经营场所

产权证复印件、公司管理层以下人员的毕业证、职称证、岗位培

训证、广审证等），具体内容详见《广州市广告业企业资质等级

申请书填写说明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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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获得广州市二级广告企业资质的企业，在资质等级有

效期内，可根据企业发展状况，按程序申请上一级资质等级。

第六章 监督与管理

第十六条 广州市广告行业协会建立考核与检查机制，对申请企

业资质等级的企业实施考核，对获得企业资质等级的企业进行检

查。

第十七条 企业在申请企业资质等级期间，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不

予认定：

一、违反广告法律法规，被严厉处罚过的；

二、违反广告行业自律条款，在行业内造成恶劣影响的；

三、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；

四、企业财务信誉欠佳的；

五、申请资质所提供的材料隐瞒事实，弄虚作假的。

第十八条 获得资质等级的企业，广州市广告行业协会颁发统一

制作的《广州市广告业企业资质等级证书》及牌匾，在公众媒体

上予以公告。

第十九条 广告企业因各种原因撤销、歇业的，应当将广告资质

证书交回原发证单位予以注销。

第二十条 广告企业在获得资质有效期内，被广州市广告行业协

会取消会员资格者，其资质自然取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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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各企业注册地市场监管局对本地区获得资质等级

的企业进行监督。

第二十二条 获得资质等级的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，由广州市

广告行业协会取消其企业资质等级，收回证书和牌匾，在业内通

报批评或在公众媒体上予以曝光，三年内不得申请企业资质等级。

一、申请资质等级时，隐瞒企业实际情况，弄虚作假的；

二、发生本办法第十七条所列情况的；

三、发现仍在使用逾期的企业资质等级的。

第二十三条 企业因各种原因撤销、歇业的，应当将《广州市广

告业企业资质等级证书》及牌匾，交回广州市广告行业协会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二十四条 为适应我市广告行业的发展情况，本办法原则上三

年调整一次。

第二十五条 附件二《广州市广告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（2025

年修订版）》中的有关名词解释：

资产净值增加：指企业所有者权益增加。

广告营业收入：指企业全部广告经营收入（与广告业务无关的其

它收入除外）减去付给媒介单位广告发布费用后的实际收入（以

计税额为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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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审查管理制度：指广告审查的范围为广告创意稿、广告设计

定稿及制作后的广告成品、代理或者待发布的广告样件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广州市广告行业协会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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